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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高中社團評鑑實施要點 
94年3月31日行政會議通過 

97年06月27日校務會議修訂 

97年08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 

98年06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 

100年08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 

103年07月16日學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為強化社團組織，健全領導功能，培養社團自治精神，提昇社團活動品

質，考核學生社團績效，輔導建立完整活動資料，以供經驗傳承，制訂

本要點。本要點依國立嘉義高級中學社團活動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之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社團評鑑參與對象為凡經本校核准成立滿一學年（含）以上之社團。 

第三條   評鑑方式： 

一、年度評鑑 

二、平時評鑑 

三、專案評鑑 

第四條   年度評鑑：(全校所有社團均應參加。) 

一、每學年評鑑一次，於每年四月底或配合學校活動由學務處擇期舉行。 

二、評鑑委員：由學務主任、學務處組長、各領域或社團指導老師三至

五位組成。 

三、送審程序： 

(一)各參加對象必須於規定時間內將受檢資料陳列指定地點接受評

審，各社團負責人或有關幹部亦應出席接受評審委員諮詢。 

(二)參加評審社團，應依評審標準(如附表)送檢該年之活動資料。凡無

故不參加社團評鑑者，社團負責人簽請議處。 

四、成績及獎懲： 

(一)評鑑成績等第分類： 

1.九十分以上為優等。 

2.八十~八十九分為甲等。 

3.七十~七十九分為乙等。 

4.六十~六十九分為丙等。 

5.六十分以下為丁等。 

 (二)名額及獎勵： 

1.評鑑成績前三名者必須達八十分以上。 

2.獎勵： 

(1) 奬狀部份： 

A.第一名頒發奬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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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二名頒發奬狀。 

C.第三名頒發奬狀。 

 (2) 行政奬勵部份： 

A.優等：社長記大功乙次，績優幹部予以記小功兩次鼓勵，

並於公開場合予以表揚。 

B.甲等：社長記小功兩次，績優幹部小功乙次。 

C.有特殊傑出表現或貢獻者，由學務處另行酌予敘獎。 

              (3) 補助社團經費部分： 

                    A.評鑑成績前五名得有資格向社團活動組提出向校內單位                

                      申請經費之機會。    

                    B.補助金額由補助單位核定之。 

 

(三)懲處： 

1.丙等社團，列入加強輔導，連續兩年丙等予以解散，一年內不得申

請復社。 

2.丁等社團予以裁併或解散，一年內不得申請復社，負責人記一小過

處分。 

3.無故不參加評鑑者，該社團得簽請核定後解散，負責人依情節輕

重，處以一小過以上一大過以下之處分。 

五、評分標準：參照評分標準表（如附表）。本校亦將視情況需要作適

度之修改。 

六、各社團對評鑑後之解散處分有疑義時，須於公布結果後一週內，以

書面方式向主管單位提出聲明異議，申訴之申請以一次為限，逾期

不再受理。 

第五條  平時評鑑： 

一、由社團於辦理每項會議、活動時自評及社團活動組考評其申辦與核

銷資料。 

二、年度評鑑委員得就依社團於學期中有下列合於社團活動事蹟者，酌

量加扣分（可依平時評鑑紀錄表參考，且最大範圍以加減三分為原

則）： 

(一)平時管理：上課點名是否確實？是否按時繳交曠缺登記表？活動紀

錄簿是否填寫詳實？是否有指導老師簽名？ 

(二)會議、活動計畫與內容：是否依年度社團預定計畫項目執行、是否

在期限前送簽呈、是否可行、內容是否週詳。 

(三)場地(社辦)借用及整理：是否按規定提出申請，並於當日整理乾淨

向借用單位回報。社辦是否整潔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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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外研習參訪活動：是否規定提出申請、檢附資料是否齊全。 

(五)是否合於社團活動之相關事務表現? 

第六條  專案評鑑：社團活動組根據社團配合辦理迎新、校慶、畢業典禮及晚會、

重要之相關慶典、對外比賽等活動之熱忱度評定績優者或參賽成績優異

者，報請敘獎，以茲鼓勵。 

第七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後公布，並自公布日起

生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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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學生社團評鑑評分標準表 

評審項目 評分細項 評分重點 

組織章程15% 

組織章程5% 
1. 是否具備社團組織章程、社團宗旨是否明確？ 
2. 組織章程是否明確、清楚？是否適時修訂？ 
3. 社團組織是否健全、權責分工是否明確？ 

管理運作10% 

1.上課點名是否確實？是否按時繳交曠缺登記表？ 
2.是否依據社團組織章程管理運作。 
3.是否定期召開社員大會及幹部會議？ 
4.幹部、社員與指導老師資料是否完備、是否與畢業

社友聯繫？ 
5.社長及社團幹部產生方式及程序，是否建立社團交

接制度。 
6.社團傳承是否完善、是否辦理幹訓？ 
7.未來社團發展之短、中或長程計畫。 

年度計劃10% 
 1. 是否訂有年度計畫或活動行事曆。 

2. 年度計畫內容是否符合社團成立宗旨。 
3. 社團年度各項活動依據年度計畫執行程度。 

活動績效45% 

社團活動30% 

1. 社團活動辦理前之籌備及宣傳情形。 
2. 各項活動計畫是否周詳、活動企劃與內容是否充實

具創意？ 
3.活動辦理成效及社員參與程度。 
4.是否召開社團活動檢討會？ 
5.社團活動力與社團規模相互配合情形。 
6.是否積極協助、配合學校舉辦之各項活動。 
7.社團具傳統或最具特色之活動。 
8.活動紀錄簿是否填寫詳實？是否有指導老師簽名？ 
9.是否積極參與校內服務學習活動？ 

校外活動及 

社區服務 

15% 

1.是否積極參與（或主辦）校外或跨校性所舉辦之公
益活動？ 

2.是否從事（或主辦）社區服務學習活動？執行成效？ 

活動資料保存

20% 
 

1. 社團各項活動資料/成果保存之完整性。 
2.各項會議或活動記錄是否詳實？ 
3.社團檔案資料電腦化程度。 
4.社團是否建立網頁？網頁是否定期更新？ 

財務管理 

10% 
 

1.社團社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用情形。 
2.是否由專人專帳負責管理社費並公開徵信。 
3.年度經費收支情形是否登錄於帳冊並清楚詳載？ 
4.各項經費收支單據之整理。 
5.相關設備器材之財產清冊以及保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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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嘉義高中學生社團平時評鑑評分【   年    月】 

                                                        評鑑單位：                        評鑑人員： 

社  團 名 稱 扣分事實（事項、時間、地點） 扣分比例 備註 

    

    

    

    

    

    

    

    

    

    

    

    

               ＊本表每學期期末統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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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嘉義高中     學年度學生社團年度評鑑評分表 
評審人員簽名： 

社團名稱 
組織章程

15％ 
年度計劃
10％ 

活動績效
45％ 

活動資料保存 
20％ 

財務管理
10％ 

加分 
扣分 

合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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